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文件

规定，以及《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

内部制度的规定，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审阅相关资料，事前了

解事项情况，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截止目前，辽宁美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彩新材”）各股东的每

股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均为 2.5元，且美彩新材刚成立不久尚未产生收益，公司

与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化学”）作为创始股东，与其他股东

及新投资人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经友好协商后，七彩化学拟以 0元对价向

受让方出让其所持有的未实缴的美彩新材 3,750.00 万元出资份额，由受让方按

2.50 元/出资额向美彩新材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本次交易受让方受让美彩新材所

涉权利的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放弃对美彩新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自身资

金情况及战略布局计划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引入美彩新材新的战略投资者，

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及其他受让方的资源，为钠离子电池普鲁士蓝正极材

料项目带来新的快速发展机遇，增强美彩新材的可持续发展及抗风险能力，加快

推进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实现了公司与受让方

的合作双赢，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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